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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4/2021_2022__E7_94_98_E

8_82_83_E7_9C_81_E5_c51_624078.htm 甘国土资利发〔2009

〕14号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组织2009年全国土地估价师资

格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各市、州国土资源局： 根据国土资源

部办公厅《关于组织2009年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工作的

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27号）精神，2009年全国土地估

价师资格考试定于9月12日至13日举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报名事宜 （一）考试报名条件 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 1、取得大专学

历且从事相关工作满两年； 2、取得本科学历且从事相关工

作满一年； 3、取得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第二学士学位或

者研究生班毕业； 4、具有国家认可的中级以上相关专业技

术职称。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土地估

价师资格考试，已办理报名手续的，报名无效： 1、因故意

犯罪受刑事处罚，在服刑期间及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报

名之日止未满五年的； 2、被取消土地估价师资格未满五年

的； 3、被取消考试资格未满两年的； 4、在评估或相关业务

中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行政处分，自处罚、处分之日

起至报名之日止未满两年的。 （三）报名方式 报考人员统一

采用考试报名系统进行报名，登录国土资源部《土地估价机

构和人员执业信息公示系统》 （http：//credit.mlr.gov.cn）或

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网站（http：//www.creva.org.cn）进入考

试报名系统，参照用户使用手册进行操作。不能上网的人员



可填写纸制报名表（见附件），由考区统一审核报名。 报考

人员应携带网上下载的报名表和以下证件、资料到考区办理

现场审核： 1、合法有效证件(公民身份证、现役军人持军官

证、文职干部证或士兵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国务院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学历（学位）证书、相关专业技术职称

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相关工作经历的证明。 报考人

员提交上述复印件时，应同时提供相应原件供当场验证，并

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委托他人代为报名的，除提交上

述材料外，还应当提交被委托人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原件、

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 二、报名时间和地点 报名时间：2009

年6月1日至6月30日。 报名地点：兰州市红星巷258号省国土

资源厅519房间。 三、考试科目及范围 报考人员自主选择报

考科目的种类和数目，各科考试范围见《2009年全国土地估

价师资格考试大纲》。考试参考资料为国家现行土地行业有

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技术规程、技术标准和行业准则等

。 具体考试时间科目安排日 期 时 间 科 目 9月12日 8∶30-9

∶30土地管理基础与法规 10∶30-12∶00土地估价理论与方法

14∶30-17∶00土地估价实务基础 9月13日 9∶00-11∶30土地估

价案例与报告 14∶30-17∶00土地估价相关知识 联系人：鲁斌

联系电话：0931-8766551 附件下载：2009年全国土地估价师资

格考试报名表 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